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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法促善，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

郑功成

● 慈善信托将会成为有需要的家庭传承行善的基本方式，它将

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

● 社区慈善立足社区、动员社会、服务社区，具有熟人社会、

信息对称的先天优势，是应当厚植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根基

● 新修改的慈善法从通过之日到实施之日有八个多月的时间，

就是为相关政策出台留出足够时间，现在是依法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

了

慈善事业是彰显社会价值、促进社会和谐、助力共同富裕的社会

事业。2023 年 12 月 29 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

了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，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在法治的轨道上又向

前迈进了一大步。这次修法的背景，是国家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

新起点上，步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新

征途，这一历史进程需要发展慈善事业，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。

因此，修法的目的与 2016 年制定慈善法一致，即以法促善，促使慈

善事业实现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。新修改的慈善法回应了新时代的发

展需要和社会各界的关切，体现了对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走中国特

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的追求。

概括而言，新修改的慈善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：

一是新增应急慈善专章，对重大灾害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发生

时的慈善应急作出了相应的规范，弥补了原有法律的缺失。针对以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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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遇重大灾难激发社会捐献热潮却因协调不够出现不少乱象的问题，

这次修改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，弥补了现行法律规制的缺失，为有

效治理重大灾难事件中的慈善应急失灵现象提供了基本依据，有利于

避免以往大灾大难中慈善应急的失措行为和有违慈善本意的现象发

生，使慈善真正成为应对大灾大难的有力且有效的民间力量，并确保

这种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善意不会受到伤害。

二是完善了公开募捐的规制，有利于从源头减少公开募捐失控与

失范现象。针对现实中有的组织或者个人借用公募资格行欺诈之实或

运行违规的现象，新修改的慈善法对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

个人基于慈善目的而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合作作出了

更加明确的规制。不仅要求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在合作中必

须承担责任，更规定“合作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开展公开募捐”，

同时明确“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负责对合作募得的款物进行

管理和会计核算，将全部收支纳入其账户”，此举将使公开募捐更加

规范运行。

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对慈善信托的规制。新修改的慈善法充实了慈

善信托的内容，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信托的属性及相关主体的确认，规

范了慈善信托的运作，强化了对慈善信托的优惠扶持，为有关部门进

一步采取有效的政策促进措施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。这次修法

明确了慈善信托受益人的确定原则，同时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慈

善信托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，从而进一步发出了支持慈善信托发

展的信号。可以预期，主管部门将完善相关政策，我国慈善信托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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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有需要的家庭传承行善的基本方式，它将成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

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。

四是增加了发展社区慈善并作为促进措施的规制，有着特殊意义，

这是走中国特色事业发展之路的具体体现。因为社区慈善传承的是千

百年来邻里互助、亲友相济的优良传统，特别符合中华文化背景下由

近及远、由亲及疏的行善逻辑，并且社区慈善立足社区、动员社会、

服务社区，具有熟人社会、信息对称的先天优势，是应当厚植的中国

特色慈善事业根基。这次修法为社区慈善正名，预料有关部门会以修

法为契机和依据，出台相应的政策性文件，为推动社区慈善大发展提

供可操作的政策依据，进而为整个慈善事业大发展奠定牢靠的根基。

五是首次将个人求助行为与网络平台纳入慈善法规范，并授权主

管部门指定平台、制定相关政策，这是对现实情形的尊重，也是对中

国人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、帮助特定受益人的慈善行为的立法认可，

填补了立法空白。在我国，个人求助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主权益，

但通过网络平台求助则具有了公共性。新修改的慈善法明确个人因疾

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，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，求助人

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，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承

担信息查验义务，同时为了避免网络平台一哄而上开通个人求助导致

失控、失范，明确“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

部门指定，对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查验，并及时、全面

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、工

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另行制定。”这一规制无疑有利于促进这种具有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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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特色的民间行善行为规范发展。

六是其他方面的进步。如明确慈善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，进

一步强化了政府及其部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责任，要求各级政府将

慈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制定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

策和措施，有关部门将慈善捐赠、志愿服务记录等信息纳入相关主体

信用记录，健全信用激励制度等。首次明确提出了“募捐成本”，有

利于增进公众对慈善事业也需要成本的正确认识。明确提出鼓励开展

慈善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为我国慈善事业走向国际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

据。对公众十分关注的税收优惠问题，明确由国务院财政、税务部门

会同民政部门依照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具体的优惠政策，

此举既让公众明了落实税收优惠的主责机关是财政、税务部门而非民

政部门，同时也指明了政策制定的方向。对慈善组织有关违法行为的

直接责任者，规定一至五年内禁止担任慈善组织管理人员，同时强化

了慈善组织、慈善信托受托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法律责任。这些新

的规制都发出了以法促善、实现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。

当然，法律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制定，更在于得到落实。新修改的

慈善法能否全面、有效贯彻落实，取决于宣传是否到位、相关政策能

否同步配套。一方面，加强宣传与普法十分必要，推动各界特别是慈

善参与主体懂法用法。这次对慈善法的修改解决了若干关键问题、增

加了不少新内容，具有与时俱进的新意，在实践中应当让公众特别是

慈善活动的参与者、管理者等明了其中的含义和具体规制，真正树立

慈善法治意识。唯有如此，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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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远。另一方面，需要依法加快制定相关政策，确保法律能够真正落

实。如慈善组织登记、慈善税收优惠、社区慈善发展、个人求助平台

规制，以及多个授权性条款，均需要国务院及相关管理部门出台具体

政策才能实施。新修改的慈善法的正式实施时间定在 2024 年 9 月 5

日，从通过之日到实施之日有八个多月的时间，就是为相关政策出台

留出足够时间，现在是依法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了。如果宣传到位、

政策配套到位，我国的慈善事业一定能够朝着明确的目标、沿着清晰

的路径实现更好的发展。

还需要指出的是，在慈善法制走向完善的条件下，还需要将慈善

事业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

大局中进行精准定位，为此，需要扎实做好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战

略研究，为慈善事业的科学规划与长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，这应当成

为慈善学界的重要使命。


